高女士獎學金辦法
1. 宗旨：高女士為幫助臺灣大學清寒努力向學之學生，特設置此獎學金。
2. 申請資格：
（1） 限大學部學生家境清寒者（進修推廣部除外）。
（2） 上學期學業成績70分以上，操行成績85分以上者。
（3） 未領其他公費及獎助學金者。
3. 名額：4名，視申請情況增減之。
4. 金額：每名每學年5萬元整至大學畢業（但如學業未達70分及操行成績未達85分以上者取消資格）。
5. 繳交證件：
（1） 一般用申請書
（2） 戶口名簿影本
（3） 低收入戶證明、清寒證明或國稅局免稅證明
（4） 自傳
（5） 上學年成績單（大一新生繳交錄取成績單）
6. 申請、審核、發放等事宜由國立臺灣大學學務處生活輔導組辦理。
